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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组通字〔2016〕40号 

 
 

中共日照市委组织部转发 
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在“两学一做” 
学习教育中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 
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区县委、工委组织部，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党群工作部，日照国

际海洋城党政办公室，市委各部委，市直和国家、省属驻日照各

部门单位党组、党委，有关企业党委： 

现将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在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中召开专

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》( 组通字〔2016〕62

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领会，结合实际

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中共日照市委组织部 



 

 — 2 — 

一、准确把握《通知》精神。各级党委(党组)要高度重视召

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，将其作为深入学习

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抓手，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

活、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实践，作为对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成效

的重要检验，摆上突出位置，精心谋划部署，切实抓紧抓好。要

认真开展专题学习，深入领会《通知》精神，准确掌握召开专题

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政策规定、基本要求、方

法步骤等，牢牢把握工作的正确方向。在此基础上，结合本地本

单位实际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，进一步细化任务、明确责

任，确保中央和省委、市委部署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。 

二、科学安排进度。要区分不同层次、不同领域基层党组织

实际，合理摆布时间，作出具体安排。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

有企业基层党支部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，一般

安排在单位党委(党组)领导班子年度民主生活会后进行；农村、

城市社区基层党支部，要抓住外出党员春节集中返乡的有利时机，

及时组织实施；非公有制企业、社会组织基层党支部要根据行业

特点、工作计划等，确定好具体时间。基层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

生活会、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时间确定后，要提前 10天向基层

党(工)委报告。要坚持时间服从质量，进度服从效果，对思想认

识不到位、准备工作不充分、突出矛盾未化解的基层党支部，要

做实做细相关工作，再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、开展民主评议党员

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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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严格落实规定动作。各区县委、工委，市委市直机关工

委、市委高校工委、市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委、市委社会组织

工委、市经信委党委、市教育局党委、市公安局党委、市住建局

党委、市交通运输局党委、市卫生和计生委党委、市国资委党委、

市委口岸港航工委、市供销合作联社党委、市援疆指挥部党委，

各基层党(工)委要按照《通知》中规定的 6个环节工作，细化专

题组织生活会、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内容，明确各个环节的工作任

务、具体要求、责任主体等，为基层党支部提供指导和遵循。要

在认真组织集中学习、广泛开展谈心谈话的基础上，突出抓好问

题查摆和整改。要结合所辖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思想、工作、作风

实际，从党支部在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、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、

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等方面，党员在政治合格、执行纪律合格、品

德合格、发挥作用合格方面，分别列出需要党支部和党员对照检

查的问题要点，由党支部和党员对照反思、深入查摆、认真整改。

具有行业系统指导职能的部门单位要加强对口指导，梳理本行业

系统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提供下级单位对照检查。要认真开展民主

评议党员工作，实事求是对每名党员作出组织评定，表扬先进、

鞭策后进；对评为不合格的党员，要立足教育帮助，促进转化提

高，按规定的办法程序作出相应组织处置。基层党(工)委要加强

具体指导把关，督促党支部逐一落实各个环节的工作，确保各项

规定动作做扎实做到位。党支部班子查摆的问题、整改措施以及

民主评议党员结果，要报基层党(工)委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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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指导督导。各级党委(党组)要切实负起责任，加强

对专题组织生活会、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领导和指导。党委组织

(人事)部门要统筹组织督导力量，深入基层一线，加强政策指导，

帮助基层党组织掌握方法步骤，扎实开展工作。基层党(工)委要

派出督导员，对所辖党支部班子及成员问题清单进行审核把关，

并全程参加和指导支委会、党员大会，重点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否

真正开展起来，民主评议党员是否严肃认真、客观真实，对专题组

织生活会存在走形式、搞应付的要及时纠正，对民主评议党员失真

失实的要责令重新进行。对软弱涣散、矛盾较多的党支部，基层党

(工)委负责同志要靠上联系指导，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，

确保专题组织生活会、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平稳有序进行。 

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党(工)委领导班子成员都要

参加 1个以上下级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，并进

行点评。党员领导干部要落实双重组织生活制度，以普通党员身

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的专题组织生活会，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

参加年度民主生活会的，可不参加民主评议党员。 

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要在 2017年 3月 20日

前完成，有关情况请及时报告市委组织部。 

 

中共日照市委组织部 

2016年 12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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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日照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2月 28日印发 


